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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81 号《民事调解

书》：①原告一致确认：原告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6”公司债共计 20,000,000 元及债券项下
所有权利均转让给第三人上海市灿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各被告均直接向第三人灿烜公司承
担相应责任；②原告、第三人同意永泰能源在募集说明书中，应向其兑付债券本金 20,000,000
元期限展期五年并分期兑付；③被告分期支付利息；④其他条款。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81 号《民事裁定
书》：①解除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额度为 16,110 万元股
权（持股比例 44.75%）的冻结；②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6、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 永泰 01”、“16 永泰 03”公司债券本金合计

8,000 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5”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
求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前兑付“16 永泰 01”、“16 永泰 03”本息，并依约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为此，原告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7、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 永泰 01”公司债券本金 3,494.30 万元，因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5”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
付“16 永泰 01”公司债券本金 3,494.30 万元及利息，并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为此，原告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8、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MTN001”本金 3,000 万元，因被告未能按照约定足额偿

付“17 永泰能源 MTN001”利息，构成实质违约。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 74 民终 12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

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2020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1 执 4574 号《执行通知

书》：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人民币 36,132,220.68 元并承担执行费人民币 52,400 元， 共计人民币
36,184,620.68 元。

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399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 解除对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额度为
1,000 万元股权的冻结。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399 号《执行裁定
书》：终结本院（2020）晋 07 执 399 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9、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 永泰 01”公司债券本息 39,110,849.45 元，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4”、“17 永泰能源 MTN001”、“17 永泰
能源 MTN002”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为“16 永泰 01”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
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0、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 永泰 02”公司债券本息 18,486,708.77 元，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4”、“17 永泰能源 MTN001”、“17 永泰
能源 MTN002”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为“16 永泰 02”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
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1、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 永泰 03”公司债券本息 25,367,779.73 元，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4”、“17 永泰能源 MTN001”、“17 永泰
能源 MTN002”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为“16 永泰 03”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
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4”本金 3,000 万元，根据《“17 永泰能源 CP004”募

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相关约定：被告到期未能偿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延期
支付本金和利息的，除进行本金利息支付外，还需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丰
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87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3、江苏金茂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

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保理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金茂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

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1 月 13 日，原告作为保理商与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签订《国内

商业保理合同》，约定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以向原告
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 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为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
应向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总计 27,220.05 万元。 被告张家港华兴
电力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对签署《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附件
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原告依约向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
支付了保理首付款 20,000 万元。 在合同履行中，因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
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担保补救措施及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 为此，原告向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44、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CP005”和“17 永泰能源 CP007”本金 3,000 万元，因“17

永泰能源 CP004”到期未能兑付，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85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 01 执保 24 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解除对被告财产保全。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5、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8 永泰能源 CP001”本金 4,000 万元，因到期未能兑付，构成实质违

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46、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万和证券臻和债券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

告发行的“17 永泰能源 MTN002”本金 5,000 万元，因被告未能按照约定足额偿付“17 永泰能源
MTN002”中期票据的利息，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138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7、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灵石销售分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宝塔石化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出票人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出具收款人为被告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 10 万元、承兑人为被告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9 年 2 月 8 日的电
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后经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原子科
技有限公司、晋中方合园商贸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华熙矿业有
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连续背书。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将该汇票背书给原告。 2019 年 2 月 8 日，原告提示承兑人付款，但至今未
能兑付。 为此，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 01 民初 1990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 10 万元及利息 768 元等。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判决。
48、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以“红珊瑚可转债”等多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3 永泰债”公司债券本金 151,201,800 元，因被告未按展期和解协议及时兑付到期本金。 为此，
原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61 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9、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双方约定将被告开发建设的“华瀛大厦主体工程”发包给原告承包施工，原告已全

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案涉工程已分别完成了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 2018 年 12 月 19
日，双方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并签订了《华瀛大厦剩余工程款支付协议》，确定被告剩余应付
工程款总额为 14,007,961.92 元，但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仍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剩余应付工程
款。 为此，原告向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13 民终 5935 号《民事

判决书》：①维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 1391 民初 2409 号民事判决
第四项；②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 1391 民初 2409 号民事判决第
三项；③变更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 1391 民初 2409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为：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
尚欠的工程款 8,892,328.88 元及逾期利息； ④变更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粤 1391 民初 2409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其承建的华瀛
大厦工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8,892,328.88 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⑤驳回
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判决。
50、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双方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签订《供热首站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锅炉补给水建筑工

程施工合同》。 合同签订后，原告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进场施工，被告于原告进场后开始向原告
陆续提供详细的施工图纸，该施工图纸与被告发布的招标文件的施工图相比，调整和变更的工
程量巨大，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工程预算和施工计划，造成工程成本严重增加，工期严重推迟。 原
告仍于 2015 年 10 月完工，并经被告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由于被告的工程变更巨大，最终结算
时双方未达成一致，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此，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51、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系北方信托民族招商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该信托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

“17 永泰能源 CP007”本金 16,000 万元，因被告到期未能兑付，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
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7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2、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输煤系统皮带机胶带采购合同》，被告向原告采购皮带机胶带，合同

总价款为 2,487,144.00 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供应输送胶带，原告履行了全
部交付义务，但被告只支付了 1,989,715.20 元（合同总价的 80%），还欠 497,428.80 元货款尚未
付清，履约保证金 248,714.40 元也未退还，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索，但至今未付。 为此，原告向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 16 民终 157 号《民事调

解书》：①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共计 746,143.2 元，上诉人扣除更换 6 条皮带的
调试款及质保金合计 232,188 元后，余款 513,955.2 元在收到民事调解书后十日内，支付到被上
诉人的账号扣款 232,188 元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红冲发票，上诉人在收到民事调解书后十
日内到所在辖区税务部门办理退货开红票手续， 被上诉人再凭上诉人在税务系统办妥后的手
续开具红冲发票，并将红冲发票送交上诉人；②一审诉讼费 5,758 元由上诉人随本协议第一条
应支付的余款一并汇入被上诉人的账号；③上诉人未使用的胶带退还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

在收到本协议第一、二条的款项并开具好红冲发票后三日内自行运回，由上诉人装车；④其他
条款。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和解，履行完毕，已结案。
53、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合计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 永泰债” 公司债券剩余本金

66,725,600 元，因被告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兑付到期剩余本金。为此，原告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133 号《民事裁

定书》：本案按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4、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其管理的中信建投基金合晟 66 号债券分级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的“13 永泰债”公司债券剩余本金 4,040,800 元，因被告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兑付到
期剩余本金。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55、广发期货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以“广发新期智 17 期资产管理计划”、“广发期智量化对冲 29 期资产管理计划”两只基

金的名义分别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 永泰债”剩余本金 1,576,800 元。 因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履行剩余兑付义务，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也未履行保证
责任。 为此，原告向灵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20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5 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原告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撤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6、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保理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有追索权租赁保理业务协议》，约

定被告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在将其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应收租金债权转让给原告的基础上，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融资金额为 200,000,000 元；
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及《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购进固定资产并回租给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晨电力有限公司分别与国金融资租
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应付租金提供担保；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向原告出具《租赁保理回购承诺函》；原告又与国金融资租赁
（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取得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所有的安装在郑州裕中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内的电站生产设备的抵押权。 原告依约向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
限公司发放贷款 200,000,000 元，现尚有 15,932,400 元保理融资款及自 2019 年 3 月 20 日起的逾
期利息未得到清偿。 原告催收未果，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 0802 民初 4241 号《民

事裁定书》：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57、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中国银行间本币交易系统向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购入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券面总额为 30,000,000.00 元“17 永泰能源 CP007”短期融资券。 其后由于被告发行
的“17 永泰能源 CP004”的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息，发生实质性违约，触发标的债券交叉违约条
款。 被告未履行支付义务，为此，原告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川 18 民初 38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案移送至山

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6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原告上诉。 2021 年 2 月 2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 975 号《民事裁定

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8、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太岳大酒店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和《转让合同》，约定原

告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提供融资， 同时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原告依约向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融资款。
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难以按原合同约定清偿租金， 故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
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原告与山西沁源康
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原告
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太岳大酒店签订了《抵
押合同》。 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应付的第 4 期租金迟延
88 日支付，第 5 期租金迟延至今尚未支付。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59、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其管理的合晟广发 1 号私募投资基金、久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岭晟 1 号私

募投资基金合计持有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 永泰债”公司债券剩余本金 14,399,200
元。 因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兑付到期剩余本金，为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2 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60、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了信托贷款事项。 为担保上述

合同履行，原告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应收债权质押协议》，约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其对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享有的借款债权以及基于该等债权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担保权利、从权利、附属权利等应收债权为《信托贷款合同》项下
170,000,000.00 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原告与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西分别签订《保证合同
一》、《保证合同二》，由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其在《信托贷
款合同》项下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原告如约按时向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放
了贷款资金 170,000,000.00 元。 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利息及
本金，且未履行质押担保责任，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也未承担保证责任。 为此，原告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 74 民初 3038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78 号《民事裁定

书》：驳回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61、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
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2 日，原告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熙矿业有

限公司向原告贷款 35,000 万元。 同日，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原告
签订《保证合同》，分别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
《质押合同》，约定以其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陕西亿
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以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海则滩地区煤炭资源
精查探矿权提供抵押担保。 目前，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合同约定的违约事件，向山西省晋中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7 号《执行通知

书》：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贷款本金 34,740 万元及利息等款项。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7 号《执行裁定

书》：查封、冻结、扣押、划拨被执行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或相应价值财产等。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7 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中止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55 号《民事调解书》中对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62、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与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
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裕中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2 日，原告与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

熙矿业有限公司向原告贷款 35,000 万元。 同日，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分别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
原告签订《质押合同》，约定以其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以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海则滩地区
煤炭资源精查探矿权提供抵押担保。 目前，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合同约定的违约事件，向山西
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8 号《执行通知

书》：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款项。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8 号《执行裁定

书》：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或相应价值财产等。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8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划拨被执行人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 350,224,182.94 元。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8 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中止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56 号《民事调解书》中对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达成执行和解。
63、国家开发银行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
被告：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郑

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3 年 8 月 2 日，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及《变更协议》，约定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向原告贷款 34,500 万元。 同日，被告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2016 年 8 月 4 日，被告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对上述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8 年 9 月 5 日，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质押合
同》，约定以其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原告认为
被告已构成合同约定的违约事件，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9 号《执行通知

书》：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款项。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9 号《执行裁定

书》：查封、冻结、扣押、划拨被执行人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现金或相应价值财产等。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执 89 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中止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57 号《民事调解书》中对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6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王广西、山西灵石

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与原告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原

告授予华熙矿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5 亿元。 同日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王广西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王广西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2015 年 9 月 28 日，原告与
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并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向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发放
贷款本金 5 亿元。 2015 年 9 月 28 日，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抵押担保合
同》，约定以采矿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2015 年 9 月 28 日，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
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以其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承担质押担
保责任。2019 年 7 月 26 日，原告与上述六被告签订《授信补充协议》。原告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宣
布该笔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并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与前次披露无变化，一审已和解。
6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王广西、山

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永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永泰城建集
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约定综合授信额度 20 亿元。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王广西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提
供担保。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山西康伟
集团有限公司、永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永泰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质押
担保合同》提供质押担保；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和担保范围内，原告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
司签订《贷款合同》，先后分 4 笔发放贷款共计 8.99 亿元整。由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受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影响， 资金紧张， 原告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签订《展期协议
书》。 由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与前次披露无变化，一审已和解。
66、泰安市普照小区业主委员会与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泰安市房产管理局房屋产权

行政诉讼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泰安市普照小区业主委员会
被告：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泰安市房产管理局
第三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 年 6 月经原告查询拍卖公告， 得知原告物业管理使用的物业办公楼由被告泰安市房

产管理局登记在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并颁发了房屋产权证书。 原告向泰

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房屋产权证书，应当由普照小区全体业主对物业办公楼享
有共有权。 故被告泰安市房产管理局将普照小区物业办公大楼登记在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 再变更登记到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
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因 2016 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不动产登记职能统一
由被告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继和行使，故将其列为被告。 为此，原告向泰山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2019）鲁 0902 行初 92 号《行政

裁定书》：驳回原告泰安市普照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起诉。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9 行终 231、232、233 号

《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67、河南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河南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在周口市商水县签订了《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660MW 超超临界（上大压

小） 燃煤机组扩建工程循环水排污管线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合同约定总价款为 10,417,861
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和被告要求增加的工程量对该工程进行施工，增加的工程量
价款为 1,850,015.13 元。在施工过程中，经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原告又承包了被告的中水管线
迁改工程，工程价款为 478,030.22 元。 2018 年 1 月 10 日，原告公司承包的所有工程竣工，监理
单位及被告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2 月 20 日验收合格。 上述所有工程的工程缺陷责任期和
保修期已到期。 至目前，被告仍欠工程款 4,091,617.48 元未支付。 为此，原告向商水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2020）豫 1623 民初 188 号《民事裁定

书》：本案按原告河南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撤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68、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晨电力股份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管理的“乐瑞匠客债券 1 号基金”持有被告华晨电力股份公司发行的“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券本金 3,988,000 元，因被告无法按期兑付，已构成预期违约。 为此，原告向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69、郑州新和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郑州新和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2×1000MW 机组灰渣销售合同》，约

定被告将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发电机组生产中所产生的工业废渣全部销售给原
告，并对灰渣销售单价、重量计量、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的履行期限自 2013 年 2 月 1 日
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在合同原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在合同履行还未到期时，向原
告送达一份《中止履行合同通知》，并准备与其他公司签订同样内容的灰渣销售合同。 为此，原
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65 号《民事判决

书》：①确认原告郑州新和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郑
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2×1000MW 灰渣销售合同》为有效合同；②确认原告郑州新和
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 2×1000MW 灰渣销售合同》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终止；③驳回原告郑州新和粉煤灰开发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求； ④驳回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⑤案件受理费
76,529 元，由原告郑州新和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100 元，由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负担 76,429 元。

原告和被告都上诉。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 906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70、周口市华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周口市华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承接了被告隆达花园电改和监控改造工程， 且已经将该工程施工完毕， 并经验收合

格。 经原被告双方结算，原告施工工程款项为 1,550,521.19 元，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为此，原告向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20）豫 1602 民初 650 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周口龙达发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口市华源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工程款 1,550,521.19 元及利息等。

2020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20）豫 1602 民初 650 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判决书被告名称“周口龙达发电有限公司”补正为“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判
决书中涉及的“周口龙达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补正为“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 16 民终 3546 号《民事调
解书》：①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应支付工程款 1,550,521.19 元，扣减掉上诉人不应承担的“隆
达花园电力终身永久维护费”475,500 元后，余款 1,075,021.19 元，在上诉人收到民事调解书后
30 个工作日内，被上诉人开具有效增值税发票后，由上诉人将该款支付给被上诉人；②被上诉
人免除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支付的工程款利息等。

目前该案件履行完毕，已结案。
71、吉林昊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吉林昊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签订《江苏沙洲电厂二期 2×100MW 扩建工程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高温高压管

道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需方）就该项目向原告（供方）采购高温高压管道设备所需的
直管，合同总价暂定为 16,300 万元。 随后双方签订《高温高压管道采购合同结算单》及《高温高
压管道结算变更单》，最终确认合同总价款为 166,945,279.83 元。 被告迟延支付预付款、部分到
货款及运营款，及拒绝支付质保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履行完毕，已结案。
72、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周进铭、刘润贤、张渭、陈明剑企业借贷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周进铭、刘润贤、张渭、陈明剑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 年，原告与被告成立的广州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法院判决广州

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借款 900 万元及利息。 2018 年 11 月 13 日，法院以未发现被执
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后原告发现广州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办理了注
销登记，原告认为：由于广州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没有偿还，在清算过程中，没
有书面通知债权人原告，也没有在报纸上公告，其清算程序不合法；且《清算报告》和《企业注销
登记申请书》体现债权债务处理完毕，无债权债务，公司债务清偿剩余财产按比例返还给股东，
说明清算实体处理不合法，清算是虚假的，并未实际清算，四名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承担赔偿
责任。 为此，原告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5 民初 12974 号《民

事判决书》：①被告张渭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赔偿（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 27 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广州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包括借款本金 900 万元、利息
1,428,250 元、迟延履行金 237,825 元、案件受理费 44,200 元；②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等。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判决。
73、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成立“中海 - 浦江之星 3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部分信托计划资金购买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 永泰债”， 截止起诉之日， 原告持有“13 永泰债” 债券面值为
7,679,000 元。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向“13 永泰债”的债券持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起诉之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均未按约履行义务。 为此，
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16 号《民事裁

定书》：准许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74、广州新星阀门实业有限公司与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北京费尔

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州新星阀门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 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共签订五份《产品购销合同书》， 双方

约定由原告向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项目供应平衡式泡沫比例混合装
置、消防雨淋阀及普通消防给水阀门等消防产品，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在预定期限内付清全部款项。 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但北京费尔
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却并未按照合同履行约定付款义务，原告多次催讨，北京费
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仍置之不理。 为此，原告向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收到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粤 1391 民初 975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广州新星阀门实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
设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75、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供货等合同义务，但被告
仅支付部分货款，欠原告买卖合同货款共计 390,000 元。 为此，原告向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本金 39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其中

377,000 元货款本金，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止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其中 13,000 元货款本金，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止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②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

（4）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 0183 民初
224 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原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76、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 永泰 01”债券，总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被告一对“17 永泰 01”

债券存在严重预期违约情形，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原告向山西省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的“17 永泰 01”债券交易合同关系，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17

永泰 01”债券本金 4,000 万元；②被告一向原告给付“17 永泰 01”债券利息 150 万元；③被告一
支付自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债券本金付清之日的违约金等。

（4）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5 月 15 日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7 民初 45 号《民事裁定书》：

准许原告撤诉。
该案件已结案。
二、前次披露日至目前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一）新增诉讼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
号

起诉方
（原告）

被起诉方
（被告）

收到起诉书或
诉讼时间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

（元）
进展情况

1 保 利 融 资 租
赁有限公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20 年 7 月 12 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472,685,985.76 二审审理中

2 东 吴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
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
股东 ）、王广西 （公司实际控
制人）

2020 年 7 月 15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3,338,356.16

二审审理中
将按重整计划
执行

3
长江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35,512,599.01 二审审理中

4
河 南 省 豫 煤
矿 机 有 限 公
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6 日 重整 未涉及金额
已结案
已按重整计划
执行

5 付占芳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公
司所属全资公司） 2020 年 10 月 13 日 侵权责任纠纷 10,000.00 已结案

6 许 继 电 气 股
份有限公司

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9 年 3 月 12 日 工程合同纠纷 13,363,316.00 已结案

7

丹 阳 华 海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

周小卫 2019 年 5 月 24 日 民间借贷纠纷 222,800.00 已申请执行

8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销 售 有 限
公司 （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

周小卫 2019 年 5 月 31 日 服务合同纠纷 175,000.00 已申请执行

9 赵世斌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
司 ）、 河津市小梁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8 日 工程合同纠纷 1,806,800.00 一审已判决

10 叶法银

刘劲松 、沛县鹏飞矿山工程
有限公司、中煤第五建设有
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
源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

2020 年 11 月 9 日 合同纠纷 280,000.00 一审审理中

11
新 泰 市 安 丰
钢 材 有 限 公
司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
司 ）、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
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 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
等

2020 年 11 月 15 日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4,781.00 一审审理中

12 山 西 地 科 勘
察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
司 ）

2021 年 1 月 25 日 合同纠纷 200,000.00 一审已判决

13 何计亮
马百灵 、山西灵石银源兴庆
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

2019 年 1 月 6 日 工程合同纠纷 5,496,495.00 已结案

14 任呈祥
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
司 ）

2019 年 4 月 1 日 物权保护纠纷 0 一审重审中

15 融 通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55,039,569.44 一审审理中

16 厦 门 大 邦 投
资有限公司

林晓雄等 5 人 、山西康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
司 ）

2020 年 8 月 21 日 股权转让纠纷 48,734,136.81 一审审理中

17 创 世 建 设 有
限公司

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
有限公司（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

2021 年 3 月 27 日 工程合同纠纷 1,038,676.50 一审审理中

18 天 弘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21 年 4 月 6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53,000,000.00 一审审理中

19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
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
股东 ）、王广西 （公司实际控
制人）

2020 年 6 月 8 日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5,106,601.68

已结案
已按重整计划
执行

20
河 南 信 磊 盛
建 材 机 械 有
限公司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公
司所属全资公司） 2020 年 7 月 27 日 合同纠纷 351,000.00 已结案

21 金 信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8 日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59,602,201.70
已结案
已按重整计划
执行

22 金 信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8 日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35,473,936.52
已结案
已按重整计划
执行

23

江 苏 盐 阜 电
站 阀 门 辅 机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 买卖合同纠纷 129,600.00 已结案

24
灵 石 盛 鑫 源
矿 产 品 经 销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
石选煤分公司 2020 年 8 月 14 日 合同纠纷 200,000.00 已结案

25
山 东 东 宏 管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
石装备制造分公司 、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4 日 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 330,180.00 已结案

26 王振
山西康伟集团孟子峪煤业
有限公司（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

2020 年 8 月 18 日 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 97,775.81 已结案

27 长 恒 县 瑞 晨
齿轮厂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 资公
司 ）、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
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 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12 日 票据追索权纠
纷 100,000.00 已结案

合计 802,399,811.39
（二）新增诉讼案件主要情况
1、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作为出租人与被告作为承租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保利融资向裕中能源支付了

租赁物购买价款共计人民币 5 亿元，原被告签订了《设备抵押合同》约定裕中能源将其租赁物
抵押给保利租赁以担保全部债务的履行。 经过两次调整并签署相应补充协议后，裕中能源未按
照约定的支付计划按期足额支付租金，发生逾期，已构成违约，因此，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448,832,912.32 元、租赁手续费、逾期利息，

合计 472,685,985.76 元；②请求法院确认，在被告向原告支付完毕上述全部款项之前，原告对租
赁物享有所有权；③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租赁物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租赁物处置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④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对被告质押的应收账款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⑤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

原告变更诉求申请：
申请将（2020）京 02 民初 140 号案件中，原来第 2、3 项诉讼请求予以撤回。
（4）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83 号《民事判决

书》：①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内偿还原告租金及保证金 126,808,430.68 元；②原告对被告质
押的应收账款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判决书第一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③驳
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2021 年 1 月 13 日，被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①上诉请求：撤销（2020）晋 07 民
初 83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上诉人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偿还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租金 116,808,430.68 元；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②上诉理由：在没有当事人起诉
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中第一个判项已实际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应当撤销；租赁保证金系要物法律行为
或是实践性法律行为，其应以实际交付作为生效条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措施： 冻结被告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05,000
万元股权。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晋民终 5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继续冻结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

目前该案件在二审审理中。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 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第一被告发行的“13 永泰债”共计 14,980,000 元，因第一被告无法按期兑付到期

本息，原告与第一被告签署展期协议，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后因被告依旧
逾期兑付超过 30 日，因此，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债劵本金人民币 11,984,000 元。②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

付延期支付违约金；③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④
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 0115 民初 92174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冻结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晨电力股份公司股权。
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0 号《民事判决

书》：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 11,984,000 元和违约金 2,935,259.15 元
等。

2021 年 1 月 25 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①上诉请求：
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20）晋 07 民初 90 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如下：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
部诉讼请求或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债权本金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违约金；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②上诉理由：上诉人已
被裁定重整，故应依法驳回东吴基金全部诉讼请求。

目前该案件在二审审理中，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3、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晨电力股份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6 华晨 01”债券本金合计 3,349.60 万元，因被告资金困难，深陷债务

危机，已不能按照约定按时还本付息，原告认为被告拒不提供有效担保行为已违反了《募集说
明书》违约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履行合同义务，返还投资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以及因被告违
约所产生的其他费用损失，因此，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16 华晨 01”债券本金 3,349.60 万元人民币；②判令被告立即

向原告支付截至起诉之日的期内利息 1,866,599.01 元等。
（4）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7 民初 129 号《民事判

决书》， 判决如下： ①被告支付原告“16 华晨 01” 债券本金 3,349.6 万元及合同期内利息
2,009,760 元及逾期利息； ②被告支付原告财产保全担保费 17,682 元； ③原告交回被告案涉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33.496 万张，被告申请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注销；④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

2021 年 1 月 25 日，被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晋
07 民初 129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财产保全担保费 17,682 元由被上诉人承担；由被
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②上诉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达成任何关于本案财
产保全担保费的约定；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所判决的金额缺乏有效依据等。

目前该案件在二审审理中。
4、河南省豫煤矿机有限公司申请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河南省豫煤矿机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多份维修合同、 工业品买卖合同及长期供货协议等。 合同签订后，

申请人均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但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被申请人仍欠付申请
人 12,459,220.86 元。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被申请人重整。

（3）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对被申请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债务。
（4）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6 日收到申请人的重整申请书， 内容为申请人已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申请被申请人重整。
2020 年 9 月 25 日收到晋中中院（2020）晋 07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晋 07 破 1 号

《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对永泰能源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永泰能源清算组作为管理人。
2020 年 12 月 16 日收到晋中中院作出（2020）晋 07 破 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永

泰能源重整计划，并终止永泰能源重整程序。
202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晋中中院（2020）晋 07 破 1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永泰能

源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永泰能源重整程序。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付占芳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付占芳
被告：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在原告承包土地南边建厂并投入使用，被告占地把原告排水系统破坏，至今造成原告

承包土地上的桃树损失超过 200 棵，原告与被告协商修管道，但被告至今未修，仍不同意协商，
因此，原告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立即修建排水管道；②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排污造成的桃

树及桃树果实损失暂定 1 万元；③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2020）豫 1623 民初 4562 号《民事判决

书》：①驳回原告付占芳的诉讼请求；②案件受理费 275 元，鉴定费 14,000 元，由原告付占芳负
担。

2021 年 1 月 28 日，付占芳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①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
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审诉讼费、鉴定费、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
诉人承担。 ②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经鉴定机构对上诉人桃树死亡原因分析认为
其死亡原因为水淹造成，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上诉人桃园排水不畅的原因包括了被上诉人南侧
围墙占用了排水沟及排水涵洞。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 16 民终 1285 号《民事判
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
6、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签订采购合同一份，工程总价款 1282.94250 万元，工程已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并网发电并投入使用，被告仅支付预付款和到货款共计 628.29425 万元，剩余款项均未按约支
付，故原告向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请求：①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 654.64825 万元、违约金

207.93475 万元、利息为 93.57662 万元（违约金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以后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全部款项偿还完毕之日止；利息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以后按同期央行贷款利率计
算至全部款项偿还完毕之日止）；②被告支付增补工程款项 328.95540 万元、利息 51.21653 万元
（利息至 2015 年 12 月 26 日起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 以后按同期央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
部款项偿还完毕之日止），以上两项合计 1336.33160 万元；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反诉请求：①反诉被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履
行合同；②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 26.1581 万元；③反诉被告赔偿损失 180.6179 万元等。

（4）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 0326 民初 1059 号《民事判决书》：①被告（反诉

原告）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许继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610.84825 万元；②被告（反诉原告）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增补工程款 328.9554 万元；③其他
条款。

原告已上诉。 2020 年 1 月 1 日，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①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原判决第一项为“向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81.35825 万
元”；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撤销原判决第四项，改判“许继公司赔偿三吉利公司电费损
失 180.6179 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②上诉理由：原判认定错误；原判适用法律错
误，且违法。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 03 民终 1399 号《民事判
决书》：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二审案件受理费 166,512 元，由上诉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101,980 元，由上诉人汝阳三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 64,532 元。

目前该案件履行完毕，已结案。
7、丹阳华海电力有限公司与周小卫民间借贷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丹阳华海电力有限公司
被告：周小卫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17 万元，后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但被告违

约，故原告向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170,000 元及违约金 40,800 元； ②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

12,000 元；③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4）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7 月 22 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 1181 民初 5411 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周小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丹阳华海电力有限公司居间费
170,000 元，并支付违约金 40,800 元、律师费 12,000 元，合计 222,800 元。

2019 年 11 月 29 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 1181 执 4499 号《告知书》：被执行
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 被执行人查封资产处置条件成就或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财产后，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8、江苏华晨电力销售有限公司与周小卫服务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华晨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周小卫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受原告委托进行融资服务， 原告预先支付咨询服务费 13 万元， 由于被告未能提供服

务，原被告签订《还款协议书》，被告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故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原告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咨询服务费 130,000 元及违约金 31,200 元；②判令支付原告律师费损

失 12,800 元，保全担保费损失 1,000 元；③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9 月 5 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 0582 民初 7352 号《民事判决书》：①被

告归还原告咨询服务付费 130,000 元并承担违约金 31,200 元； ②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 12,800
元，保全担保费 1,000 元；③.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2020 年 12 月 30 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 0582 执 115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待上述被执行人查封资产处置条件成就或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财产后，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9、 赵世斌与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 河津市小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赵世斌
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河津市小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下转 D104 版 ）


